青龙山小学2025年防汛抗旱救灾应急预案

汛期将至，为切实做好今年的学校防汛工作，最大限度地减轻汛期洪涝灾害对全区中小学造成的危害，保障全区中小学校教育教学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高效有序地开展防汛抢险救灾工作，根据有关部门的要求，我校特制定本预案。

一、指导思想

按照防汛工作实施方案的精神，本着"安全第一，常备不懈，以防为主，全力抢险"的方针，切实做好防汛前的准备工作。在发生汛情时，实行统一指挥，分级负责，团结协作，全力抢险的防汛工作原则，组织我校人员和力量，做好防汛自救工作， 努力减轻国家财产和师生生命财产的损失。

二、学校防汛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苏爱宝    

副组长：宋文明  

成  员：唐华 孙桂玲 各班班主任 

三、防汛工作主要职责：

(1)防汛工作领导小组职责：①执行上级领导和防汛工作指挥部门布置的工作和任务；②传达上级防汛工作指挥部门发布的汛情预报，指示，通知，通告；③全面掌握和部署全区中小学校防汛工作的准备情况和进展情况，对各校的防汛工作进行检查，督促和指导。

(2)防汛工作办公室职责：①在防汛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负责学校防汛工作的组织和实施；②宣传上级防汛工作指示精神；③建立健全防汛救灾各项制度，办法和工作程序；④负责学校防汛救灾基本数据的统计汇总工作；⑤负责与上级防汛救灾指挥部门的联系，联络工作，并开展防汛救灾情况的收集，上报工作；⑥传达上级发布的汛情预报，命令，指示，通知，通告；⑦根据防汛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部署和安排，及时下达领导小组做出的各项决策；⑧必要时到现场监测灾情或检查督办抢险救灾工作的进展情况；⑨统一安排，调运抢险救灾的物资设备和人员；⑩负责接待上级领导的视察，检查及群众来访。

四、防汛工作主要任务

(1)汛前做好防汛调查和普查工作，对学校的防汛现状要做到心中有数。

(2)对存在问题和隐患的危险房屋，施工工地，各种管线，人防工事，各种设施进行整改，消除隐患，达到安全渡汛要求。不能马上进行整改的，要督促其制定一个在有汛情的情况下的应急方案和措施。

(3)在汛期前要对防汛队伍进行培训，抢险，救护人员要掌握一定的抢险，救护知识和自身防护技能。

(4)做好防汛抢险物资，工具的准备和储备工作，特别是生活急需用品要充足，以保证教育教学工作和学生，教职工的生活在汛期的正常运行。

(5)确保在汛期通信线路的畅通。领导小组值班电话24小时开机，确保畅通。

(6)在上级主管部门和防汛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做好防汛知识和汛情的宣传工作。

(7)在接到上级主管部门的紧急防汛通知后，迅速部署和指挥防汛救灾工作，并保持与上级主管部门的联系，随时将灾情及救灾工作情况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

(8)在汛期，做好防汛宣传工作。校长为第一责任人，要发动教职工，学生和居民积极参与，进行自救和互救。

(9)在汛期，根据受灾情况和抢险需要，及时派出防汛抢险人员进行抢救，确保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10)在汛期，要做好群众工作，稳定社会情绪，防止和制止汛情的误传，谣传。

五、落实措施：

(1)在接到上级主管部门的紧急防汛通知后，防汛工作领导小组和防汛工作办公室进入24小时值班制度。

(2)成立以各学校校长任组长，校委会成员为成员的学校防汛工作小组进入24小时值班制度。加强路队管理，及时做好上学，放学路途防汛防洪宣传教育活动。汛期内，要求家长护送学生上学，接学生放学回家，若有特殊情况可由家长申请学校就近安排教师护送到亲戚家。

(3)值班人员不得擅自离岗，外出必须请假。

(4)值班人员要认真做好值班记录，掌握最新防汛情况。在接到上级主管部门的紧急通知或遇到紧急险情时，应及时向防汛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汇报。

(5)及时准确发布各种防汛救灾信息，不得瞒报，漏报。

(6)大力宣传防汛救灾知识，发动群众积极参与防汛救灾工作。

(7)抢险队，救护队，治安保卫组在接到防汛指令后，必须在10分钟内到达现场。

(8)根据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及时准确地向上级汇报学校防汛工作的进展情况。

(9) 在防汛工作中，因玩忽职守者，不遵守法律法规和防汛救灾纪律的，教育局防汛领导组将依法给予批评教育或行政处理或报送上级主管部门。使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损失的，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追究其刑事责任。

(10) 在防汛救灾工作结束后，做好善后处理工作。

六、值班电话：

青龙山小学学校电话：3420004
青龙山小学校长电话：13573370464
青龙山小学分管安全副校长电话：13589522558
青龙山小学安办主任电话：13561644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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